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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掌握会计工作管理体制的有关内容 （二）掌握会计核

算的一般要求、会计核算的内容、会计年度、记账本位币 （

三）掌握会计机构的设置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

）的任职资格、会计从业资格、会计人员回避制度、会计职

业道德、会计人员工作交接等内容。 （四）熟悉违反国家统

一的会计制度的法律责任。 （五）熟悉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

、财务会计报告、财产清查、会计档案管理等法律规定。 （

六）熟悉单位内部会计监督、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关系和

主要内容。 （七）熟悉代理记账、总会计师、会计专业职务

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、会计工作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。 [考试

内容] 第一节 会计工作管理体制 一、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 国

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

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。 二、会计制度

的制定权限 会计法律制度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

的各种有关会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，包括会计法律、

会计行政法规和会计规章。 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。国家

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《会计法》制定并公

布；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有特殊要求的行

业，依照《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制定具体办法

或者补充规定，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批准。中国人民解放

军总后勤部可以依照《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

军队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，报国务院财政部



门备案。 三、会计人员的管理 财政部门负责会计从业资格管

理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（职务）管理、会计人员评优表彰、

奖惩，以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等。 四、单位内部的会计工作

管理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

完整性负责。 第二节 会计核算 一、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 （

一）依法建账。 （二）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

算。 （三）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和完整。 （四）正确采用会

计处理方法。 （五）正确使用会计记录文字。 （六）使用电

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。 二、会计核算的

内容 （一）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。 （二）财物的收发、增

减和使用。 （三）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。 （四）资本、基

金的增减。 （五）收入、支出、费用、成本的计算。 （六）

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。 （七）需要办理会计手续、进行会

计核算的其他事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